
淮南市司法局关于印发《“法援惠民生 扶贫

奔小康”品牌建设活动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区司法局：

现将《“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品牌建设活动实施细

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 5 月 22 日

淮南市司法局



“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

品牌建设活动实施细则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省政府关于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律

援助职能作用，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目标任务提

供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根据省司法厅统一部署，在全

市开展“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品牌活动。现制定如下

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助力复

工复产、决战脱贫攻坚、化解涉疫矛盾纠纷作为当前法律援

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法律援助服务方式，深化便

民利民惠民措施，扩大法律援助影响，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覆盖城乡、便捷高效、普惠均等的

法律援助服务。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保障困难群

体安居乐业，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活动时间

2020 年 5 月至 12 月。

三、主要任务



（一）助力复工复产

1.扩充法律援助事项，畅通法律援助渠道。对因疫情导

致的劳动报酬支付、劳动关系解除、工伤赔付、房屋租赁等

纠纷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对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

军人、人民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提出的法律援助申

请，免于审查经济困难状况。对因疫致贫的劳动者、小微企

业主、个体工商户及因疫返贫群众，与相关部门研究明确免

于经济困难审查人员范围，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衔接机制。

2.开展法律援助专项行动。在全市开展“助力最美逆行

者”法律援助项目，对符合条件的抗疫医务人员及其他作出

突出贡献人员的家属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开通绿色通道，

优先提供法律援助。

3.开展法治护航行动。实施贫困户“法律体检”专项行

动，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律师、村居法律顾问等走进贫困户

家庭，主动了解贫困户法律需求，开展法律帮扶。深入开展

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活动，为民营企业依法防控疫情和有

序复工复产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4.创新法律援助服务方式。推广法律援助“预约办”“在

线办”“网上办”“掌上办”。引导困难群众通过“12348 安徽

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安徽法律服务网”获取法律咨询和申

请法律援助。探索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告知承诺制，对因

疫情影响无法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申请人，可以采取书面承



诺方式申请法律援助。对诉讼时效即将届满、需要立即采取

保全措施等紧急情况或特殊案件，可以为受援人先行提供法

律援助。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年人等受援群众，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积极参与诉源治理，指导法律援

助承办人员引导受援群众优先采取和解、调解等方式结案，

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二）助推脱贫攻坚

5.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推动法律援助逐步覆盖至低收入

群体，将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妇女等作为法

律援助重点对象，逐步将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

教育医疗、事故赔偿、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纳入法律援助

事项，解决困难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6.倾心服务重点群体。持续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

民工”“法援惠民生 关爱残疾人”法律援助品牌建设，深入

开展“情暖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发挥“中彩金”法律援

助项目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中的作用，贯彻落实《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明

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

告示牌，明示法律援助申请渠道、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信息。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完善协作配合机制和激

励机制，建立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服务人才库。

7.积极参与帮贫扶困。配合扶贫办等部门，深入摸排脱



贫不稳定户、贫困边缘户等基本信息和法律援助诉求，推出

有特色、见实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室)、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平台，主动为低保人员、五保户、

重度残疾人、农村特困户等帮扶对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三）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增强群众获得感

8.完善便民服务措施。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做

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在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为农民工、

残疾人、妇女儿童（未成年人）、老年人、退役军人等群体

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建立

健全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协助配合，

降低困难群众异地维权成本。

9.提高法律援助质量。认真贯彻《全国民事行政法律援

助服务规范》《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提高法律援助

标准化水平。加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日常监督和指导，对

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建立完

善案件质量评估长效机制，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

评估，强化评估结果应用，健全办案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的

差别补贴机制。

10 加强“智慧法援”应用。逐步实现法律援助案件从咨

询、申请、受理、指派到办案、结案等网上全流程办理，提

升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实现法律援助申请“全域通办”工作

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一次办”不让受援群众不跑腿也能办



事。

四、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

要高度重视活动组织实施，精心部署，迅速行动，细化任务

目标，明确职责分工，确保活动落实。在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信息、图片等材料及时上报至市法律援助中心，各县区与 5

月至 12 月每月 15 号之前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活动总结，

市中心适时对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上报省厅并

进行通报表扬。

二是强化督促指导。市司法局和法律援助中心会法切实

加强对活动的督促指导，及时了解掌握活动进展情况，分析

研究工作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积极改进和丰富活动内容，

确保活动实效。主动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人社、民

政、工会等部门沟通联系，强化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

配合，建立工作协作机制，努力实现活动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是扩大宣传影响。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

要切实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主动与主流媒体、新媒体合

作，跟踪报道活动开展情况、亮点工作经验和典型案例，讲

好新时代法援故事，扩大品牌活动影响。市局将在活动中涌

现优秀视频和稿件向省厅推荐上报，参与省厅开展的系列宣

传专栏。


